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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

关于加快推进撂荒耕地调查摸底和复耕复种

工作的通知
各村（社区），机关各办（所、中心）：
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撂荒耕地调查摸底和复耕复种的通知》（渝农发〔2023〕176号）文件要求，为切实加快推进我街道撂荒耕地调查摸底和复耕复种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提高认识
2023年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要求“摸清底数，分类推进，因地制宜把撂荒耕地种好用好”。保护耕地，既要遏制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也要防止撂荒等耕地资源隐形浪费，把统筹利用好撂荒耕地作为发展市内生产保供给的一项重要举措，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各村（社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扛起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充分认识加强撂荒耕地核查利用的重要性，清单化责任制排查利用撂荒耕地，最大限度推动复耕复种，促进农业生产健康发展，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二、深入全面核查

请各村（社区）对本次农业农村部下发的撂荒耕地图斑，依托“农事直通”移动端软件开展实地核查，依据核查情况上传核查信息并通过审核。对核查的撂荒耕地，要针对性制定核查工作计划，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工作措施，确保工作按时完成。此项工作请各村（社区）于11月22日前完成核查。
三、强化分类处置

当前时间紧、任务重，各村（社区）要统筹利用现有耕保专班力量，加紧落实，根据撂荒原因，有针对性的制定复耕计划，结合农时季节适时复种。对能够复耕复种的撂荒耕地，要指导农户优先种植粮油和蔬菜等作物。按规定分类摸清以租代征、征而未用等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情况；耕地、林地属性不清等造成撂荒耕地情况；陡坡地、石漠化、滩涂地、位于生态红线等确实不具备种植条件，或复耕后存在地灾安全隐患、影响生态环境等无法复耕复种的撂荒耕地情况要摸清底数；对现状已复耕复种等识别错误图斑，要完善现场核查资料。

四、建立图斑台账与完善佐证资料

各村（社区）要建立撂荒耕地核查和复耕复种情况台账。以（组）为单位建立的工作台账要标识每一块撂荒耕地的承包户、位置、面积、类型等信息。逐块图斑建立专项档案，完善图片、视频等佐证资料。

五、强化工作成果，建立复种长效机制

各村（社区）要按照《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工作专班办公室关于建立撂荒耕地核查整治机制的通知》（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专办发〔2023〕2号）要求，健全源头预防、动态发现、系统处置、结果运用四项长效机制，综合运用“合作社流转、大户承包、业主流转带种、致富能人带种、村集体耕种、社会化服务或亲友代种托管、农户自耕自种”等方式促进复耕复种。同时要创新举措，在引进业主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搭配就近撂荒地共同流转，借助业主力量开发整治撂荒地；务必统筹村集体经济组织、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力量，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复耕复种任务，同时为复耕地块完善复种长效措施，防止复耕地块重复撂荒。

六、开展考核调度

各村（社区）要落实专人抓好责任落实和工作推进。街道办事处将对农业部本次下发的撂荒耕地现场核实工作开展督促检查，适时通报核查工作进度和整治进度。各村（社区）务必要高度重视、倒排工期、加速推进，保证全街道任务顺利完成。
附件：蒲吕街道撂荒耕地调查摸底和复耕复种行动工作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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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蒲吕街道撂荒耕地调查摸底和复耕复种行动工作专班
为切实做好“蒲吕街道撂荒耕地现场核查利用”行动工作，决定成立工作专班，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唐  健    党工委书记

汪正玲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游国建    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杨  朔    党工委副书记、统战委员
黄  群    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李  兵    办事处副主任

童光利    办事处副主任

颜  华    办事处副主任                                      
邱元君    党工委委员
陈泓志    党工委委员

刘富华    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 办事处副主任

成  员：刘  恋    党政办主任

王张梅    党群办主任
张  玲    产业培育中心主任
顾  志    建管办主任

李中敏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所长
        叶兆淑    卫健办主任

        甘世芬    民政办主任
        李  祎    经发办主任
唐成果    财政办主任

陈玉梅    平安办主任

李  云    乡村振兴办主任

袁  野    应急办主任

赵晓霞    拆迁办主任

各村（社区）书记 



